关于苏州市画廊协会组织会员单位参与上海艺博会通知

2011年上海国际艺术博览会将于2011-11-11 至 2011-11-14在上海世博主题馆举办。
参展资格确认 
　　1．参展对象：画廊、艺术公司、艺术院校等艺术机构 
　　2．展品范围：架上绘画、雕塑、摄影、装置、多媒体等 
　　3. 参展形式：可以专题展形式，提升画廊或艺术机构的艺术和学术水平，促进销售。 
　　4. 参展确认：所有参展申请者的参展作品需经审核通过后获准参展。参展申请者应确保所递交资料的准确性与真实性。所有参展作品必须符合中国国情，尊重我国的民族审美习惯，组委会保留最终评审权。 
　　5. 展位安排：组委会按照展品类别、参展机构报名和缴纳展位费的时间先后顺序，参照展商的选择并结合展览的整体布局来确定展位。组委会有权对展览的整体布局进行调整。 
　　6. 展位使用：未经组委会同意，展商不得将展位部分或全部转租他人。参展机构在展览期间若展示与所递交的申请资料不相符的展品，组委会有权取消该展商参展资格，所缴纳的展位费将不予退还。

　     以上条款摘录于2011年上海国际艺术博览会组委会官方文件
苏州市画廊协会参与艺术博览会说明

鉴于协会首次组织会员单位参与上海国际艺术博览会，也是协会首次正式参与国内、国际活动。因此，协会将统一组织筹划苏州市画廊协会会员参与事宜，望各会员单位支持配合并积极参与。
 第一、由协会出资编辑出版苏州画廊协会年鉴，要求：1、每家画廊提供画廊简介一份，2、照片两张，3、包括收藏对象、画廊规模、收藏作品等。
第二、本次活动由画廊协会主办，画廊协会将承担总费用的50%，参与活动单位也将承担50%的费用。

第三、由于上海博览会的性质，本次参展以油画作品为参展对象。
第四、本次活动参加单位或个人参展作品数量原则上不多于5件，拍摄成照片并备注作品相关信息，发至协会邮箱。具体在得到艺博会平面图再通知大家。
注意事项：
应本届上海国际艺术博览会要求，所以参展作品将会经过组委会的评选。各画廊可以推荐并提供优秀作品，为苏州画廊协会或画廊业亮相国际艺术博览会做出努力。
上海国际艺术博览会是大型的国际艺术交流活动，因此展商需保证参展作品、售出作品、向组委会提交的一切图形文字资料，不构成对第三方知识产权的侵害。
所有送件参展画廊均被视为已阅读和理解并遵守本通知！

请各画廊协会会员将参与意向与作品资料于2011年8月5日前发至协会邮箱，没有回复将作为放弃。
邮  箱：suzhouaga@163.com
电  话：1505044833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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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画廊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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